
 

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董事会九届二十三次会议提交了《关

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》，经审核公司提交的资料后，现发

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

之旅”）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是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，目的是为了规避外汇

市场的风险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的不良影响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。

同时，公司根据相关规定，制定了相应的远期结售汇业务管理制度，完善了

相关业务审批流程，适用会计政策合理，并根据会计政策制定了合理的核算

原则，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可行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程序合法合规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不

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之旅开展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累计金

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6 亿元，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。 

 

二○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三次会议独立

董事意见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签署： 

 

 

田秋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清泉 

 

吴向能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